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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届毕业生中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、
入党申请人离校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： 

为进一步做好 2023 届毕业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入党申

请人离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毕业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入党申请人材料归档工作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要指定专人负责档案材料的整理归档和交

接，并建立交接登记台账。个人档案整理条目可参考《入党材料

登记表》（详见组织部网页下载专区发展党员参考表格）。 

（一）整理档案材料并提交档案管理部门 

1.入党申请人材料。未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毕业生入党申

请书、谈话记录等材料归入本人学籍档案，提交档案管理部门。 

2.入党积极分子材料。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书、谈话记

录、思想汇报、培训证书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纪实表（培养

记录等要更新到 6 月份）等材料，形成本人入党过程性材料，提

交档案管理部门。 

3.党员材料。入党申请书、谈话记录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

察登记表、积极分子培训证书、积极分子思想汇报、发展对象结

业证书、个人自传、政审材料、《入党志愿书》、预备党员考察鉴

定表、转正申请书、预备党员思想汇报等收集完整更新完善后，

归入本人学籍档案，提交档案管理部门。 

4.其他记录材料。如支部留存的入党申请人个人简介、各阶

段党组织会议记录、公示材料等，各党总支（党委）要妥善安排

专人保管，以备将来查阅。 

（二）更新灯塔平台内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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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转正党员。请务必在党员关系转接前完成灯塔平台的“发

展党员纪实公示系统”信息。确定“党员信息管理系统”内党员

身份正确，并核实入党日期与转正日期等信息是否正确。 

2.入党积极分子。请务必将本年度新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信

息录入灯塔平台“发展党员纪实公示系统”，以便毕业生到新单

位后继续培养。往年确定的即将毕业的入党积极分子，请更新培

养记录到 6月份。 

3.预备党员。请务必将灯塔“发展党员纪实公示系统”中培

养进程更新到 6月份。 

二、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工作 

本次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全部由各党支部从灯塔平台发起，除

了毕业后留校（入职或升学），其他毕业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原则

上都要跟随学生档案从学校转出。各党总支（党委）要加强管理，

确保党员组织关系顺利完成转接。 

（一）转出到省内（校外）党组织全程用灯塔办理 

1.党支部管理员发起转接申请。通过灯塔平台的党员组织关

系转接系统发起转接申请。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：有效期（选择

90 天）、转出原因（选择“其他”填写“2023 届毕业生”）。 

2.信息逐级审核。发起转接后，及时上报所在党总支（党委）

管理员审核信息。通过审核后及时上报学校组织部审核。 

3.党员报到。网上党员关系到达接收党组织后，党员本人及

时到接收党组织报到，以便接收党组织确认并接收。党员关系接

收后，系统自动发回电子回执单，无需党员本人寄回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：省内目前没有进入灯塔平台管理的单位主要

是银行系统、保险系统、部队等，此类按照下面的跨省转接流程

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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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转出到省外（灯塔与纸质介绍信联合办理） 

1.党支部管理员在灯塔平台发起转接申请。通过“灯塔-党

组织关系转接系统”发起“单人转接申请”，选择“转往省外”，

选择好省市后，勾选“未检索到所需党组织”，跳转到详细转接

页面。建议填写接收党组织：填写转往的党支部，有效期为 90

天。建议提前联系接收党组织询问如何开具介绍信抬头和转接党

支部的具体信息，介绍信抬头在到市委组织部开具纸质介绍信时

会用到。 

2.信息逐级审核。党总支（党委）、组织部审核通过后，转

发潍坊市委组织部审核。 

3.换取纸质介绍信。一般以党总支（党委）为单位带着转接

党员介绍信抬头统一去潍坊市委组织部开具纸质介绍信，发放给

转出党员。 

4.党员出省办理转接手续。党员本人持纸质介绍信、在有效

期内到接收党组织报到并办理转接手续，党组织关系接收后及时

将介绍信回执联（抬头写“中共潍坊医学院委员会组织部”，盖

接收单位党组织公章）纸质版交回原党总支（党委）。 

5.回执信息录入系统。各党总支（党委）收集汇总回执联，

在灯塔平台“党组织关系转接系统”中“查看转接情况”显示的

转出党员信息最右侧，点击“收到回执”，上传回执图片并填入

信息，完成系统线上转接流程，如因权限不足等原因不能上传纸

质回执的请联系组织部。 

（三）转出到校内党组织用灯塔办理 

1.跨党总支（党委）转接：各支部管理员发起线上转接申请

（有效期为 90天），经党总支（党委）管理员、学校党委审核后，

接收单位党组织接收，线上转接流程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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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一党总支（党委）内不同支部间转接：各支部管理员发

起线上转接申请，党总支（党委）管理员审核，支部接收，线上

转接流程完成。 

三、注意问题 

1.毕业生党员党费一般统一交至 2023 年 6 月。 

2.已经落实工作或学习单位的，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接到单

位党组织。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，应将组织关系转接到单位所在

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接到县以

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3.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可将组织关系转接到本人居住地的街

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接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

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4.非入职或升学原因，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一般不能转往校

内其它党总支（党委）。 

5.省内转接，原则上从转出党支部到接收党支部，若暂时无

法确定具体接收党支部，可转接到接收党支部所属上级党组织

（党总支或党委）；通过灯塔平台省内转接需要提前确认接收单

位党组织在灯塔平台中的准确名称，以方便管理员准确查找接收

党组织。 

6.所有毕业生党员填写《2023 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

登记表》，党组织要安排专人，通过有效方式加强进度跟进管理，

督促党员本人及时落实组织关系转接事宜，防止出现“口袋党员”

和失联党员。 

7.预备党员毕业生组织关系转接一定要及时完成，避免影响

预备党员按时转正。 

8.党员档案问题。学生毕业离校，但因转正等原因无法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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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本人党员档案汇入人事档案，影响总档案转递的，请及时跟档

案管理部门报备，等完善党员档案后，及时上报完成档案转接工

作。 

9. 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我校的办理方法请参考附件。 

四、工作要求与材料报送 

1.各党组织要提高认识，严谨压实责任，毕业前利用三会一

课、主题党日等形式，开展毕业生党员教育，传达学习党员材料

归档整理和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要求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，党

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各党总支（党委）党建工作考核

内容。 

2.在 6 月 30 日前，以党总支（党委）为单位将《2023 届毕

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》纸质版送组织部（行政楼 536房

间），电子版发 zzk@wfmc.edu.cn 邮箱。 

3.在 9 月 30 日前，各党总支（党委）将收集汇总的回执联

信息录入灯塔“党组织关系转接系统”，完成线上转接流程。学

校第二次进行统计工作完成情况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 

2. 党员组织关系转入办理说明 

 

 

党委组织部  

2023 年 6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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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组织关系转入办理说明 

1.省内党员转入： 

（1）党组织关系需要从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平台进行转接，接收

党组织为“党员所属学院党支部（支部名字和灯塔内支部全称一

致，具体询问所属学院党组织）”。 

（2）党员入校后及时到所属学院党支部报到，说明党组织关系

转接情况。党支部审核党员档案无误后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提报接

收申请，党支部通过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平台，接收党员进入支

部，完成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 

2.省外党员转入： 

（1）党组织关系转接一般需要开具纸质介绍信，介绍信抬头填

写“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”，去向（接收单位）为“潍坊医学院 xx 

学院 xx 党支部”。 

（2）党员入校后及时到所属学院党支部报到，并将纸质介绍信

上交，由学院党组织协调到市委组织部办理转接事宜。（3）党支

部审核党员档案无误后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提报接收申请，党支部

通过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平台接收党员进入支部。党支部接收党

党员后还需为其介绍信回执加盖党总支（党委）章，寄回原党组

织，完成党员关系转接。 

 


